


108年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時程

查核前

受查機構3月15-25日於「查核系統」申請使用帳號

地方主管機關於查核系統完成「機構資料維護」與「查核名單管理」

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日期前：受查機構完成查核系統內自評表之填寫

實地查核

(5-11月)

查核日期前2週：函知受查機構

查核後

實地查核完成2週內：地方主管機關將「查核結果」、「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行情形一覽表」函知受查機構

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日期前，受查機構對結果有疑義可提出申復

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日期前，受查機構於「查核系統」填寫並回復「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行情形一覽表」



受查機構：3/15-25日至「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
統」申請使用帳號。

地方主管機關：

1.審核受查機構提出之帳號申請。

2.完成查核系統「機構資料維護」與「查核名單管理」。

地方主管機關於『查核系統』設定轄區受查機構自評表填報起
迄日期，請各受查機構於截止日期前完成填報。

查核前



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

•「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」

網址 HTTPS://LCARE.CDC.GOV.TW/

https://lcare.cdc.gov.tw/


「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」受查機構常見系統操作說明

•系統網址

HTTPS://LCARE.CDC.GOV.TW/

疾管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首頁>傳染病介紹>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>長期照護

機構感染管制>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連結。

•系統功能說明

受查機構於帳號審核通過後，可利用本系統取得中央/地方主管機關之訊息通

知、查核結果資訊、查核所需之驗證碼，以及進行自評表填報、查核結果申

復、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行情形填報。

https://lcare.cdc.gov.tw/


準備工作

◼申請查核系統帳號。

✓請於「查核系統」下載、填寫「帳號註冊/停用申請單」及申請使用。

◼地方主管機關將通知受查機構於108 年3 月15 日至3 月25 日至「查核系統」

申請使用帳號，並由各地方主管機關審核。

◼地方主管機關將會設定轄區受查機構自評表填報起迄日期，請各受查機構於

截止日期前完成填報。



 帳號註冊申請
✓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「下載

申請單」下載「帳號註冊/停

用申請單」之電子檔，完成基

本資料填寫及核章後，掃描為

電子檔。



 帳號註冊申請

✓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「帳號申

請」，進入帳號註冊申請介面

✓依身份別在使用者類型欄位選

擇「受查機構」



• 進入帳號註冊申請輸入介面，於使用者類型欄位選擇「受查機構」後，在「機關(構)」欄

位選擇機構之類別(一般護理之家或精神護理之家)，並在「機構名稱」欄輸入關鍵字進行

查詢，系統會自動帶出符合關鍵字之所有機構名稱，再按下「選擇」選擇正確的機構名稱。

 帳號註冊申請

若無法查詢到正確機構名稱，請連絡地方主管機關。



✓輸入基本資料及上傳申請書掃描檔，即完成。

➢基本資料必填欄位：

1.申請人姓名：本系統為使用個人憑證（健保卡、自然人憑證、醫事人員卡）登入，因此

輸入之姓名，需與憑證之姓名相同，始能登入。

2.申請人電子郵件：帳號申請後之審核結果及後續作業之相關訊息，皆會寄到此電子郵件。

3.申請人身分證字號：身分證字號需與憑證之身分證字號相需相同。

 帳號註冊申請





• 審核結果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。

• 若審核通過，會發送帳號申請通過之電子郵件，即可開始使用本系統。

• 若審核不通過，會發送帳號申請退回及說明理由之電子郵件。

• 帳號審核人員：機構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。

 帳號註冊申請



•審核通過後即可以個人憑證（健保

卡、自然人憑證、醫事人員卡）登

入，開始使用查核系統。



帳號管理及驗證碼查詢

若需檢視、修正帳號基本資料時，於登入

系統後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「帳號管理」

項下「登入帳號資料」：

• 可瀏覽及編輯帳號基本資料。若進行基

本資料之編輯（電話及電子郵件），請

於修正後按下「儲存」，以儲存變更。

• 可查詢帳號驗證碼。

✓實地查核時可使用「驗證碼」進行查核結

果驗證。



忘記驗證碼
• 以下兩種方式查詢：

(1)可於系統登入頁面點選「忘記驗證碼？」，

輸入申請帳號時所提供的EMAIL，點選「送

出」，系統會發送驗證碼至電子郵件。

(2)進入本系統「帳號管理」項下「登入帳號

資料」頁面查看。



帳號停用申請
• 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「下載申請單」下載「帳號註冊/停用申請單」，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及核

章後，掃描為電子檔。

• 登入系統後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「帳號管理」項下「帳號停用申請」，即可進行帳號停用申請。

可使用此功能對自己或同一單位其他人（已離職或不再使用本系統的人員）的帳號進行停用申

請，停用申請審核通過的帳號將無法再登入本系統。



帳號停用申請

•點選功能欄位中的「申請停用」

按鈕，進入申請停用介面，輸

入申請停用事由及上傳已核章

之「帳號註冊/停用申請單」，

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即送出停

用申請，請等候審核結果通知。



•完成停用申請後，系統會自動寄送通知信件給帳號持有人及代為提出

申請之人員：



•審核結果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：

若審核通過，會發送帳號停用通知之電子郵件



•審核不通過，會發送帳號停用審核退回通知及說明理由之電子郵件



 登錄查核資訊系統
1.先安裝憑證元件：依照系統畫面
之安裝訊息或點選憑證元件下載。

2.使用讀卡機，點選所使用之卡片，
確認身分即可進入。

3.建議使用Chrome 或IE9以上之
瀏覽器

4.需使用一般晶片讀卡機。不支援
健保專屬讀卡機。



 自評表填報_通知

✓ 收到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系統提醒通知，則可進入系統開始填報。



 自評表填報_狀態

依各主管機關設定之自評表填報期間，至「查核系統/自評表/自評表填報」進行填報



 自評表填報



注意事項
•以107 年1 月至107 年12 月之狀況為填報基礎。

•檢閱文件以107 年至查核日之資料為基礎。

•「自評等級」：參考基準評核方式/說明，依機構達成度（符合、不符合、不

適用）勾選。必填

•「執行狀況簡述」欄位：每項目均需填寫，請對該項之執行現況進行簡單描寫。

• 資料填報若無法一次完成，可點選最下方之「暫存」，將已填報資料存檔後離

開，下次再繼續填寫。

• 完成自評表填報送出後，除地方主管機關退回要求補正外，受查機構無法再修

改內容，僅能瀏覽及下載。

•地方主管機關將於108 年4 月25 日前完成自評表填報稽核。



注意事項

•機構的基本資料由衛生主管機關維護，機構亦須自行再檢視確認，有問題立即提出。

•資料以107 年1 月至107 年12 月之狀況為填報基礎。

如：查核指標4.3『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八小時感染管制課程』：意指107 年專責

人員的學分要滿八小時；無論是否中間換過人。有一個專責人員有滿八小時，才算

符合。

•沒有規定『頻次者』，依機構自訂為原則。但是應符合實務所需。

如：10.2定期稽核工作人員執行手部衛生之正確性及遵從性。

•執行狀況簡述：填空或自述執行做法或自訂之SOP。



108.4.19前完成自評表填報




